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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學校體育志工實施計畫（102~103 年度） 

壹、 依據 

為執行志願服務法第 4條規定，並依據教育部體育署學校體育志工實施要點辦理。 

貳、 目的 

一、 擴大學校體育志工召募來源與服務範疇。 

二、 鼓勵熱心服務之各級學校師生發揮學校特色，支援辦理學校體育志願服務。 

三、 配合中央體育政策、年度賽會、重點計畫推廣等項目，鼓勵學校體育志工從事

服務工作。 

四、 與各縣市政府建立合作模式，推動學校體育志工服務在地化。 

參、 計畫內容 

為鼓勵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各公私立大專校院、高中職

成為學校體育志工運用單位，主動投入學校體育志工，本署研擬補助推動學校體育志

工計畫，並委託專責單位和專責人員協助辦理與輔導學校體育志工推動事宜。 

一、 委辦計畫： 

(一)工作內容說明如下： 

1.辦理學校體育志工實施計畫說明會 

2.辦理學校體育志工訓練計畫之遴選與輔導 

3.辦理學校體育志工運用計畫之遴選與輔導 

(1) 輔導各學校(或機關)所提運用計畫，至少須辦理下列服務類別一項以上之「學

校體育志工運用計畫」： 

A. 運動賽會服務及運動場館維護。 

B. 寒暑假或假期體育育樂營或體驗營。 

C. 協助學校游泳教學、擔任救生員或水域安全活動宣導。 

D. 課後運動社團及代表隊運動指導。 

E. 協助體育教學(含適應體育)及體適能指導。 

F. 運動傷害防護。 

G. 體育班課業輔導。 

4.辦理學校體育志工成果發表、交流工作坊與表揚 

5.「學校體育志工資訊服務平臺」維護暨媒合供給與需求端 

6.督導與輔導運用單位將學校體育志工培訓與服務相關資料，上傳至「內政部志願

服務資訊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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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時程規劃 

學校體育志工實施計畫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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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組工作小組             

辦理學校體育志工實施計畫說明會             

學校體育志工運用計畫草案擬定             

學校體育志工運用計畫之遴選             

學校體育志工運用計畫輔導與訪視             

彙整學校體育志工訓練及運用計畫

成果 

            

評選學校體育志工服務績優成果學

校（單位） 

            

審核與印製志願服務紀錄冊、獎狀等
用品 

            

學校體育志工成果發表、交流工作坊
與授證、表揚籌備工作 

            

辦理學校體育志工成果發表、交流
工作坊與表揚 

            

定期維護、修正平臺及資料庫功能             

定期網頁公布績優志工團體及個人             

配合計畫進行相關網路宣傳工作             

網路平台媒合             

二、 補助計畫 

(一) 申請資格： 

1. 補助對象： 

(1) 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2) 全國各大專校院(體育及運動休閒相關系所，可以校、系、所或社團等為單位）。 

(3) 本部所屬之公私立高中職校（須以校為單位）。 

2. 申請條件： 

(1) 為推廣志願服務，本計畫之申請單位須於申請時檢送志願服務計畫，包括「學

校體育志工培訓計畫」與「學校體育志工服務計畫」。 

(2) 提出申請之學校（或機關），須有專責人員負責學校體育志工招募、培訓、授證、

媒合、諮詢及管理等事項。 

(二) 補助原則 

預計補助 40個單位（學校或縣市政府），每單位補助內容包括學校體育志工培訓

計畫及服務計畫。 

1. 學校體育志工培訓計畫：獲教育部體育署補助之單位（學校或直轄市政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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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依申請之需求及教育部體育署經費預算審查核定，不足部分由申請單

位自籌，惟補助項目與金額須依教育部補助與委辦經費編列基準表編列。 

2. 學校體育志工服務計畫： 

(1) 獲教育部體育署補助之單位（學校或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依據活

動性質、規模、活動內容、服務人次、受服務人次、活動天數等條件部分補助，

並依申請之需求及教育部體育署經費預算審查核定，不足部分由申請單位自

籌，惟補助項目與金額須依教育部補助與委辦經費編列基準表編列。 

(2) 各學校(或機關)所提運用計畫，至少須辦理下列服務類別一項以上之「學校

體育志工運用計畫」： 

A. 運動賽會服務及運動場館維護。 

B. 寒暑假或假期體育育樂營或體驗營。 

C. 協助學校游泳教學、擔任救生員或水域安全活動宣導。 

D. 課後運動社團及代表隊運動指導。 

E. 協助體育教學(含適應體育)及體適能指導。 

F. 運動傷害防護。 

G. 體育班課業輔導。 

(三) 經費請撥及核銷 

1. 各項經費應依申請補助項目使用，各項經費請撥、支用、核銷結報應依教育部補

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2. 本經費補助比率，涉及對地方政府之補助者，應依教育部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

畫型補助款處理原則之規定辦理。 

(四) 接受輔導考核 

1. 為鼓勵志願服務績效卓越之運用單位及志願服務個人，建立輔導、訪視機制，依

各類別之服務計畫進行評選。 

2. 由委辦單位召集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組成工作（輔導）小組。工作小組得輔導、

訪視各運用單位，提供諮詢及輔導。 

3. 委辦單位辦理志願服務表揚會，運用單位提供績優服務團體及個人資料，由委辦

單位辦理評選，給予公開表揚。 

4. 運用單位所送之運用計畫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補助後，如有變更，應於變更前具

函向教育部體育署說明變更之原因及變更計畫內容（包括執行期程之展延等），經

教育部體育署核准後始得辦理變更。 

5. 經核定補助之運用單位於計畫執行期間，應依教育部體育署要求提供工作進度及

成果資料；教育部體育署並得視實際需要，派員實地訪視。 

(五) 申請程序： 

各申請單位（含縣市政府、大學及高中職）應依據計畫說明會之說明研提申請計

畫書，於 102 年 12 月 31 日前將志願服務計畫書(含培訓計畫及服務計畫)以正式行文

方式函送至教育部體育署與委辦單位。 

(六) 經費審查程序： 

由委辦單位召集工作小組與審查委員進行審查作業，審核補助計畫與經費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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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等，將審核結果送本署辦理後續經費核定補助事宜，通知接受本署核定補助之學

校成為本署學校體育志工運用單位，預計擇優補助至多 40個單位。 

肆、 預期效益 

一、 預計補助 40個單位(含大專院校、高中職或縣市政府)成為學校體育志工運用

單位。運用單位確實辦理完成 12小時基礎課程及 4小時特殊訓練課程，至少

完成增加 2,000 名志工之基礎與特殊訓練及認證工作，確實學校擴大運動志工

參與層面。 

二、 運用單位確實執行服務計畫，預計投入至少 1,500 名以上之學校體育志工，學

校體育志願服務總時數達 110,000 小時。 

三、 辦理學校體育志工成果發表、交流工作坊與表揚： 

(一) 辦理學校體育志工成果發表與交流工作坊一場次，促進志願服務學習交流、進

行經驗分享，鼓舞並促進師生投入學校體育志工服務工作。 

(二) 依據不同類別運用計畫進行評選，表揚學校體育志工服務績效卓越之團體（學

校或機關）及個人，以鼓勵長期投入服務之志工。 

四、 學校體育志工資訊服務平臺： 

(一) 預計增加 1萬人次瀏覽學校體育志工資訊服務平臺。 

(二) 維護學校體育志工資訊服務平臺，增加網路媒合。 

(三) 即時宣導最新學校體育志工相關訊息。 

 


